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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河区 2018年天英汇品牌创建服务资助 

专项申报指南 

   

一、 政策依据 

1、《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

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（穗天字〔2017〕7号）》； 

2、《广州市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广州市天河区产

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实施办法（穗天科信规

〔2017〕2 号）》第二章 第三节 第十一条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主体 

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为在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取得事

前登记认可，围绕“天英汇”创新创业服务品牌开展的为区内企

事业单位提供包括创新创业赛事、创业辅导孵化、项目路演筛选、

企业投融资对接、人才培训等各类型高质量创新创业社会化、专

业化服务活动的主办方。 

（二）申报项目内容 

2017 年 7 月 1 日后举办的，经向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

申请取得登记认可，围绕“天英汇”创新创业服务品牌开展的为

区内企事业单位提供的创新创业赛事、创业辅导孵化、项目路演

筛选、企业投融资对接、人才培训等各类社会化、专业化服务活

动项目。 

备注：本申报项目全年受理登记认可申请，经区科工信局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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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认可后，该活动方可授权应用 “支持品牌：天英汇”等相应的

品牌露出,登记材料见附件 3。 

（三）申报项目类别及要求 

1、统一要求： 

（1）申报项目执行、实施期间在主背景板、现场布置上须有

“支持品牌：天英汇”的文字或图形标志的品牌露出。 

（2）申报项目须向“天英汇”微信公众号提供创新创业活动

事前推广事后信息报道推文。 

2.项目类别要求： 

（1）指定合作分赛区：为广州天英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（以

下简称大赛）提供初赛、复赛场地；推荐不少于 4 个创新创业项

目报名参加大赛；组织不少于 2场天英汇冠名主题双创活动。 

（2）创新创业赛事：创新创业类赛事登记认可成为大赛的合

作赛事；推荐不少于 100 个创新创业项目参加大赛；推荐不少于 5

名创业导师、评委专家参加大赛培训与评审工作；赛事获奖项目

中有不少于 3家项目企业注册落户天河。 

（3）投融资对接：参与路演创新创业项目数量累计不少于 100

个；完成投资意向签约的资金额度累计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；

推荐不少于 50个创新创业项目参加大赛。 

（4）创业培训：培训课程累计不少于 5个创业讲师授课；培

训人数累计不少于 1000人次。 

（5）双创主题活动：包括产业论坛、沙龙等以创新创业为主

题的活动，其中产业论坛应通过活动开展形成相关的行业研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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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；双创主题沙龙不少于 15 次/年，参与人数累计不少于 500 人

次。 

6、其他类型：按项目内容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

（四）资助标准 

对同一主办方按年度活动总开支的 50%、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

人民币的标准予以一次性资助。 

备注：同一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不得重复申请，即同一活动只

能以一家主办方作为申报主体进行资助申请。 

（五）申报材料 

1、天河区天英汇品牌创建服务项目资助申请书（附件 1）； 

2、相关证明材料（见资助申请书第六部分）； 

3、项目费用支出明细表（附件 2）。 

（六）材料要求 

1、按照本指南关于申报材料所列要求提供纸质版一式一份、

电子版（WORD 版、盖章 PDF 版均需要提交）。 

2、纸质版材料一律使用 A4纸张，按照“资助申请书-附件目

录-相关证明材料-项目费用支出明细表”的顺序胶装，标明页码

并与目录对应； 

3、申请书应在封面加盖公章及骑缝章，合同、票据等相关材

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并确保清晰、可辨，关键内容不得遮盖。 

4、必须提交费用支出明细表，一个申报项目一个费用支出明

细表，不得合并填报，并确保支出项目与票据相对应。 

5、申请书、相关证明材料、费用支出明细表电子版请发送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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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邮箱，邮件主题为“2018年度天英汇品牌创建服务资助项目-

申报项目名称-申报单位名称”。 

三、申报时间及受理单位 

  1、申报时间：2018 年 5 月 11 日-6 月 11 日 

  2、受理单位：广州市天河区科工信局科技创新科 

  3、地    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 1 号区政府 2 号楼 11 楼

1110室 

4、联 系 人：曾凡桓  匡莹 

  5、咨询电话：38622897  38622837 

    6、电子邮箱：kjj-kjxm@163.com 

附件： 

1、天河区天英汇品牌创建服务项目资助申请书； 

2、项目费用支出明细表； 

    3、天河区天英汇品牌创建服务项目登记认可申请书。 

 


